
第三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三亚多机场协同选址项目(二次招标） 

2.内容（标的）：三亚多机场协同选址技术咨询服务 

3.采购预算：880万元。 

4.采购内容：根据《运输机场建设管理规定》和《运输机场场址审查办

法》，开展三亚多机场协同选址工作，编制满足运输机场选址深度要求的三亚

多机场选址阶段成果报告（包含但不限于选址报告、航行服务研究报告以及选

址勘测及分析、通信导航信号覆盖分析、预选场址电磁环境测试、鸟情活动调

查分析、场址气象条件分析等专题研究文件），并结合成果报告完成选址报批

工作。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遵循空地结合、技术优先、经济合理、统筹兼顾的原则，根据《运输机

场场址审查办法》《民用运输机场选址规范》等相关文件，编制形成三亚多机

场协同选址成果报告； 

2.根据《民用运输机场选址规范》、《民用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

管理规定》等相关文件，编制形成《三亚多机场协同选址航行服务研究报告》

等报告。 

3.选址勘测及分析：根据《民用机场勘测规范》，本次勘测应满足三亚多

机场协调选址所确定的场址方案和进行预可行性研究的需要，能正确反映地形

地貌、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提出可靠的勘察数据和相应深度的分析评价

成果，为相应的机场工程前期工作提供依据。 

4.通信导航信号覆盖分析：根据国家相关规范，通过对通信导航信号的覆

盖范围进行分析，确定信号的强度和稳定性，评估通信导航系统的性能和覆盖

范围，以满足三亚多机场协同选址研究工作需要。 

5.预选场址电磁环境测试：根据国家相关规范，对三亚多机场协同选址确

定的预选址场址进行电磁环境测试，评估场址是否符合通信设备的电磁环境要

求，以满足三亚多机场协同选址研究工作需要。 



6.鸟情活动调查分析：根据国家相关规范，通过对鸟类的活动范围、数量

和行为等进行调查和分析，评估鸟类对特定区域的影响，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以满足三亚多机场协同选址研究工作需要。 

7.气象条件分析：根据《民用运输机场选址规范》，对三亚多机场协调选

址所确定的场址开展气象观测，收集相关数据，并进行气象条件分析，以满足

三亚多机场协调选址研究工作的需要。 

三、商务要求 

1.合同履行期限（服务期限）：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三亚新机场选址获

批为止。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开具有效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

收到发票后向中标人支付合同金额 30%的项目款。 

（2）中标人提交研究成果，通过三亚多机场协同选址项目终审会并修改完

善后 10 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开具有效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向中标

人支付合同金额 65%的项目款。 

（3）中标人配合采购人取得三亚多机场协同选址项目相关最终批复后 10

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开具有效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向中标人支付

合同金额 5%的尾款。 

4.质量标准：按招标文件及中标供应商响应文件及国家及相关的行业标准、

规程、规范、技术条例。 

5.验收标准：按国家行业规范标准及合同要求进行验收。 

6.报价说明：本项目投标人的报价为完成服务期限内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

的综合体现，包含人工、材料、损耗、管理、保险、利润、各种税费及一切有

关的费用。 

四、其他要求 

1、中标供应商要保持同采购人的密切联系，遇有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和反馈

信息，尊重项目业主方的意见，接受项目业主方的提议、监督和指导。 

2、在中标结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中标候选人的资质证书等进行核查，

如发现与其响应文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3、保密要求。本项目实施过程中获得的相关数据信息未经采购人允许，一

律不得对外发布，一律不得用于论文发表、著作发布、科研实验等。 

 


